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富华风能增资项目拟缩减增资金额 

之核查意见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或“公司”）向全体股东配售股

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向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风

能”）增资，公司现拟缩减该项目投资金额，由原计划增资 8,799.85 万元，缩减

至 2,185 万元。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珠海港配售股份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对公司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

资金额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出具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查询募集资金专户、与公司管理人员讨论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

金额的原因及可行性、查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明细、查阅本次拟缩减向

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拟缩减向富华风能

增资金额的议案文件、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等方式，对本次拟缩减向富华风

能增资金额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二、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投资计划及相关披露 

公司《配股说明书》披露的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总投资 
募集资金 

使用量 
建设期 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1 

收购云浮新港 71.63%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

新港债权项目 

12,120.57 

（收购股权） 
47,347.20 已投产 

中交股投字【2011】

543 号批准 35,226.63 

（收购债权） 

2 向富华风能增资项目 8,799.85 8,799.85 已投产 粤发改【2008】1514



 

 

号批准 

 合  计 56,147.05 56,147.05   

公司同时在《配股说明书》中披露：如果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

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如果本次配股募集资金超过

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剩余部分的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在不改变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

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本次配股原计划募集资金8,799.85万元对富华风能进行增资，支持富华风能

建设珠海高栏岛风力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高栏岛风电项目”）工程，该工程计

划安装单机容量0.75MW的风力发电机组66台，总装机容量49.5MW。根据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工程动态投资总额为46,327.42万元，运营首年净利润概

算值为1,343万元。 

（二）富华风能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高栏岛风电项目于2010年3月开工建设，2011年底投入试运营，2012年1月正

式投入商业运行，目前环境复原及水土养护工作尚未完成，部分土建收尾工程仍

在继续。截止2013年3月31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约3.64亿元（未经审计）。在

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的情况下，预计项目整体投资将不超过4亿元。2012年，高

栏岛风电项目实现上网电量8,536万千瓦时，净利润2,132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实施向富华风能增资的计划。 

（三）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的原因 

公司原计划通过配股募集资金8,799.85万元用于对富华风能进行增资，主要

基于富华风能项目工程建设期间固定资产建设投资额较大，且建设期恰逢国家信

贷政策缩紧，工程项目难以取得银行贷款，因此希望通过配股募集资金支持富华

风能项目工程的顺利推进。而当前公司对富华风能增资的金额拟由8,799.85万元

缩减为2,185万元的主要原因是： 

1、工程总投资额减少 



 

 

富华风能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建设成本，通过招标限价、合同管理等

方式为工程节约了大量资金；同时，由于建设期间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减少了富

华风能的财务费用，上述因素使工程总投资额由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测算的4.63

亿元缩减至约4亿元，节省投资金额约6000万元。 

2、项目运营盈利情况超出预期 

鉴于建设期投资总额下降带来经营期固定折旧的减少，同时项目运营后管理

得当，高栏岛风电场2012年实现净利润2,132万元，较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测算

的1,343万元高出789万元，预计以后年度实现收益也将高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测算

的数据，项目盈利能力高于预期，一定程度缓解了投资压力，同时对满足富华风

能后续营运资金需求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3、配股募集资金总额少于预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使用资金561,475,000.00元，而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为507,322,144.63元，较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减少54,152,855.37元。公司根据项

目轻重缓急已将大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云浮新港71.63%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

新港债权项目，截止2013年4月10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21,716,574.28元

（含利息）。 

（四）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的可行性及影响 

根据公司管理层说明，高栏风电场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自投入使用以来，

运行状态良好，且盈利状况好于预期，预计即便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向富华

风能增资2,185万元以后，后续经营依然能够按照现有水平保持稳定。  

由于向富华风能增资用于充实高栏岛风电场建设资金项目立项及进行可行

性分析时间较早，建设过程中通过严格控制项目成本以及充分利用自有资金一定

程度上节约了项目投资，目前富华风能的资金需求已较当时发生了较大变化。公

司管理层在论证缩减富华风能增资金额时，考虑了最新市场情况、实际募集资金

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轻重缓急及高栏岛风电场运转情况等因素，该缩减方案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内部审议情况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减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富华风能拟增资金额的议案》。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珠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减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富华风能拟增资金额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由原计划 8,799.85 万元

缩减至 2,185 万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减少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事项尚需富华风能股东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符合公司发

展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拟缩减向富华风能增资金额的事项除尚待珠海港股东大会、富华风能股东会

审议批准外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之富华风能增资项目拟缩减增资金额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铁维铭               刘俊杰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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